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撤销备案决定书

宁新区管审撤备〔2024〕002号

当事人：南京研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妍    职务：执行董事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大桥北路48号综合一区4873室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机电产品、机械设销售；网络技术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8年5月4日，案外人张彩云向我局申请办理你公司的监事备案手续，并提交了相关备案材料。经审查后，备案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依法于2018年5月4日准予了你公司的监事备案。

根据《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南京市江北新区工作委员会、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职能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宁委办发[2017]58号〕的规定，我局于2017年8月7日领取了统一社会代码证书，依法取得了新区范围内企业的名称核准、登记注册及撤销登记等职权。

2024年4月1日，你公司监事林堃在办理本人名下公司的工商变更业务时，发现你公司在其名下，且被列入异常，影响其名下真实公司的业务办理。于是向我局反映你公司的监事备案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经调取档案并据其回忆，2018年4月26日其申请办理了南京朗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时，委托中介人员代为办理，身份证件信息涉嫌被不法分子盗用，虚假注册了你公司，同时林堃表示不认识你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朱妍，且未参与你公司的实际经营。另外，通过档案发现两家公司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办理，南京朗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由其本人办理了注销登记，你公司因其无法联系上该名中介人员，只能向我局反映情况，申请撤销你公司登记。
我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公示你公司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备案，公示期内未收到你公司及其他单位或利害关系人的反馈意见。
经新区公安分局协查，获得你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朱妍的联系方式，但未取得有效联系。
经国家税务总局南京江北新区税务局（以下简称新区税务局）调查，你公司未办理税务登记。

经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新区市场局）调查，你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2020年7月14日、2021年7月7日因未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新区市场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5月9日被新区市场局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江北新区案〔2022〕DX00804号）。
我局在《扬子经济时报》2024年4月9日版上发布《关于拟撤销南京研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备案的公告》，公告期为30日。期间未收到你公司的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综上所述，我局认定你公司2018年5月4日准予的监事备案系冒用他人身份、使用欺诈性手段取得公司备案的行为。参照《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撤销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指导意见》（国市监信〔2019〕128号）的相关要求，决定撤销你公司2018年5月4日的监事备案信息。

特此通知。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

202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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